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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氢能综合应用试点申报要求和基础目标

城市群需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和实际情况，科学、合理设

定试点目标，并明确各试点年度可量化的细分目标。工业和

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各城市群上报的试

点目标为依据进行考核验收。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各场景的建

设内容、申报条件、试点目标、技术要求如下：

一、燃料电池汽车场景申报要求

（一）建设内容

以建设氢能高速公路、氢能走廊为主线，重点推动重载

运输、冷链物流等燃料电池商用车规模化应用。鼓励开展公

交客运、城市物流、城市环卫、渣土运输等车辆应用，探索

公务车、网约车等燃料电池乘用车应用。推动催化剂、碳纸、

质子交换膜等规模化装车应用，探索高压气态输氢、液氢、

固态储氢等氢能储运技术示范应用，支持城市群通过示范应

用推动技术迭代和创新，巩固提升产业链水平。科学规划布

局加氢站，建立涵盖清洁低碳氢供给、加氢站建设运营、车

辆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体系，健全加氢站等项目审批

和安全管理工作机制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. 具备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经验，对以燃料电池汽车

为氢能综合应用主要场景的城市群，原则上应已推广 1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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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及以上燃料电池汽车，已建成并投运 10 座及以上加氢站

且单站加氢能力 500千克及以上；

2. 具备较强的清洁低碳氢资源保障能力，清洁低碳氢终

端售价不高于 35元/千克。

（三）试点目标

1. 对以燃料电池汽车为氢能综合应用主要场景的城市

群，原则上应推广符合技术要求的燃料电池汽车规模超过

8000辆，累计新建并投入运营加氢站超过 30座；

2. 构建至少1条氢能高速公路或氢能走廊，沿线布局加

氢站等基础设施；构建经济、稳定的车用氢能供给体系，终

端用氢价格不高于25元/千克，部分优势地区力争降至15元/

千克左右；鼓励70MPa加氢站建设运营；

3. 以燃料电池汽车多场景应用为牵引，做大做强燃料电

池产业链，车辆搭载的电堆、膜电极、双极板、质子交换膜、

催化剂、碳纸、空气压缩机、氢气循环系统等关键零部件至

少 7项实现规模应用，IV型储氢瓶、瓶口阀等实现产业化；

4. 平均单车累计用氢运行里程超过 3万公里。

（四）技术要求

试点推广的燃料电池汽车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 纯氢续驶里程≥350km；乘用车氢耗≤1.5kg/100km，

10米及以下中小型客车氢耗≤5kg/100km，10米以上大型客

车氢耗≤ 7kg/100km， 4.5 吨及以下轻型货车氢耗≤

3kg/100km，4.5—12（含）吨中型货车氢耗≤5kg/100km，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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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25（含）吨重型货车氢耗≤7kg/100km，25—31（含）吨

重型货车氢耗≤9kg/100km，31 吨以上重型货车氢耗≤

10kg/100km。燃料电池汽车氢气消耗量按照《燃料电池电动

汽车能量消耗量及续驶里程试验方法》（GB/T 43252）相关

要求进行测试；

2. 燃料电池乘用车采用燃料电池系统的额定功率≥

30kW，电堆额定功率密度≥3.5kW/L，系统额定功率密度≥

400W/kg，低温冷起动温度≤-30℃；燃料电池商用车采用燃

料电池系统的额定功率≥50kW，且与驱动电机的额定功率比

值≥50%，电堆额定功率密度≥3.5kW/L，系统额定功率密度

≥400W/kg，低温冷起动温度≤-30℃；

3. 燃料电池乘用车生产企业应提供不低于 8年或 12万

公里（以先到者为准，下同）的质保，商用车生产企业应提

供不低于 5年或 20万公里的质保；

4. 车用氢气品质满足《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用燃料

氢气》（GB/T 37244）要求。

二、绿色氨醇场景申报要求

（一）建设内容

以提升绿色氨醇技术经济性、扩大下游消费为主线，创

新应用柔性智能控制等先进技术，推进绿色氨醇规模化制取

和应用。建立稳定的绿色合成氨、绿色甲醇等产品下游消纳

渠道，探索可持续的商业化模式。一体化建设适应风电、光

伏等波动特性的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，推动电解槽规模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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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技术迭代，因地制宜开展离网制氢。鼓励布局建设输氢管

道等规模化氢储运基础设施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. 具备可再生能源制氢制绿氨或绿色甲醇项目建设运

营经验。绿氨应用场景应有 1个及以上建成或在建绿氨项目、

产能不低于 10万吨/年；绿色甲醇应用场景应有 1个及以上

建成或在建绿色甲醇项目、产能不低于 5万吨/年；

2. 具备稳定的原材料供给和产品销售渠道，与上中下游

企业签订绿氨、绿色甲醇产品供销等合作协议；

3. 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制氢资源，绿氨、绿色甲醇场

景配套建成或在建的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分别不低于 2万吨

/年、1万吨/年。

（三）试点目标

1. 构建涵盖可再生能源制氢、绿氨、绿色甲醇产品及其

下游消纳的完整产业链条，终端用氢价格不高于 25元/千克；

2. 绿氨、绿色甲醇实际产量不低于设计产能的 60%，形

成稳定的下游消纳渠道。

（四）技术要求

试点申报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 碱性水电解制氢系统（包含电源变换、气液分离及纯

化）能耗≤5kWh/Nm3，电解槽电流提升/下降速率≥1%/s；

质子交换膜（PEM）水电解制氢系统（包含电源变换、气液

分离及纯化）能耗≤4.8kWh/Nm3，电解槽电流提升/下降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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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≥10%/s；

2. 绿氨、绿色甲醇生产系统分别实现 30%—110%、60%

—110%的负荷动态调节。

三、氢基化工原料替代场景申报要求

（一）建设内容

氢基化工原料替代以促进主要用氢行业碳减排为主线，

重点在合成氨、合成甲醇等煤化工，以及炼化等石油化工领

域，使用可再生能源制氢作为原料，实现对化石能源制氢的

逐步替代。结合应用场景需求，建设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，

鼓励布局建设输氢管道等规模化氢储运基础设施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. 具备氢基化工原料替代项目建设运营经验；有 1个及

以上已建成投产的氢基化工项目；

2. 具备稳定的原材料供给和产品销售渠道，上中下游企

业间签订合作协议；

3. 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制氢资源，配套建成或在建的

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不低于 1万吨/年。

（三）试点目标

构建涵盖可再生能源制氢、绿色化工产品及其下游消纳

的完整产业链条，终端用氢价格不高于 25元/千克。

（四）技术要求

试点申报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 碱性水电解制氢系统（包含电源变换、气液分离及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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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）能耗≤5kWh/Nm3，电解槽电流提升/下降速率≥1%/s；

质子交换膜（PEM）水电解制氢系统（包含电源变换、气液

分离及纯化）能耗≤4.8kWh/Nm3，电解槽电流提升/下降速

率≥10%/s；

2. 可再生能源制氢在氢基化工项目中的应用比例逐年

提升，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年度分别不低于 5%、6%、8%、12%。

四、氢冶金场景申报要求

（一）建设内容

以推动钢铁行业由高碳工艺向低碳工艺转变为主线，推

进氢能在冶金工艺中替代焦炭、煤粉等，建设以富氢/纯氢气

体为还原剂的低碳冶金装置，开展低碳钢等产品的规模化生

产。结合应用场景需求，就近利用工业副产氢、可再生能源

制氢等清洁低碳氢资源，逐步提升清洁低碳氢在氢冶金中的

应用规模。建立稳定的低碳钢等产品下游消纳渠道，探索氢

冶金产业化发展路径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. 具备氢冶金项目建设运营经验，具有 1个及以上已建

成或在建的氢冶金项目，产能不低于 30万吨/年；

2. 具备稳定的原材料供给和产品销售渠道，上中下游企

业间签订合作协议；

3. 具有较强的清洁低碳氢资源保障能力，已建成或在建

的清洁低碳氢产能不低于 1万吨/年。

（三）试点目标



7

1. 构建涵盖清洁低碳氢、氢冶金及下游低碳钢等产品消

纳的完整产业链条，可再生能源制氢终端用氢价格不高于 25

元/千克，工业副产氢不高于 15元/千克；

2. 氢冶金实际产量不低于设计产能的 70%，形成稳定的

下游消纳渠道。

（四）技术要求

试点申报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 氢冶金项目入炉还原气氢含量不低于 50%；

2. 直接还原铁金属化率不低于 92%，对于以钒钛磁铁矿

为原料的可放宽至直接还原铁金属化率不低于 90%。

五、掺氢燃烧场景申报要求

（一）建设内容

以推动工业和居民用热绿色化低碳化为主线，在保证安

全可靠前提下，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作为高品质热源，直接

掺入天然气管网或工业锅炉、窑炉等设备，并逐步提高掺氢

比例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具备掺氢燃烧项目建设运营经验，已建成或在建 1个及

以上掺氢燃烧项目和 1条及以上输氢管道；具有丰富的可再

生能源制氢资源。

（三）试点目标

关键技术装备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，终端用氢价格不

高于25元/千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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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技术要求

试点申报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 工业掺氢燃烧项目掺氢比例≥5%，用氢规模≥2000

吨/年；

2. 城镇燃气掺氢燃烧项目终端用户数量≥5万户。

六、创新应用场景申报要求

（一）建设内容

开展氢能在轨道机车、船舶、矿卡、叉车、两轮车、航

空器、备用电源、热电联供、新型储能、电子、制药等场景

的创新应用，以场景规模化落地协同带动氢能关键技术创新

能力提升、市场消纳扩容和成本持续下降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具备氢动力轨道机车、船舶、矿卡、叉车、两轮车、航

空器、备用电源、热电联供、新型储能、电子、制药等场景

氢能应用项目建设运营经验，具有 1个及以上已建成或在建

的相关项目；具有较强的清洁低碳氢资源保障能力。

（三）试点目标

关键技术装备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，电子、制药等场

景氢气提纯前的供给价格不高于25元/千克。

（四）技术要求

试点申报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 燃料电池轨道机车、船舶、矿卡、叉车、两轮车、航

空器、备用电源、热电联供、新型储能等应用场景，采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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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料电池系统低温冷起动温度≤-30℃（不包含船舶），耐久

性试验2000h后额定参考电流下功率衰减幅度≤12%；

2. 燃料电池轨道机车、船舶、矿卡搭载的燃料电池系统

额定功率≥100kW，其中，船舶、轨道机车搭载的燃料电池

系统额定功率与总驱动额定功率的比值≥20%，矿卡搭载的

燃料电池系统额定功率与总驱动额定功率的比值≥50%；

3. 燃料电池航空器搭载的燃料电池系统额定功率≥

5kW，系统额定功率与总驱动额定功率的比值≥80%；叉车

搭载的燃料电池系统额定功率≥10kW，系统额定功率与总驱

动额定功率的比值≥30%；

4. 燃料电池备用电源、热电联供、新型储能系统额定功

率下的发电效率≥50%，其中，热电联供系统综合效率≥

75%；

5. 电子、制药等场景氢源原则上应为可再生能源制氢。

氢气提纯后，电子行业应用场景氢气纯度≥99.9999%；制药

行业应用场景氢气纯度≥99.999%。


	附件1
	氢能综合应用试点申报要求和基础目标
	一、燃料电池汽车场景申报要求
	二、绿色氨醇场景申报要求
	三、氢基化工原料替代场景申报要求
	四、氢冶金场景申报要求
	五、掺氢燃烧场景申报要求
	六、创新应用场景申报要求

